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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房屋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
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的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加强我市房屋

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，营造干净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，根据全

市整治黑臭（未达标）水体总指挥部和蓝天保卫战总指挥部 2021

年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精神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房屋市政工

程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整治，方案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新发展

理念，统筹协调、科学分析、精准施策，标本兼治，着力改善房

屋市政工程施工环境，狠抓房屋市政工程工地扬尘防治和非道路

移动机械治理，实现环境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，助力

重振中山虎威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2021 年全市房屋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和非道路移动机械

治理总体改善，完成省市下达的工作目标。实施协同减排，进一

步加强房屋市政工程文明施工管理，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，增强

房屋市政工程参建各方环境保护责任意识，构建标本兼治、源头

可控、管控精细的房屋市政工程工程扬尘污染防治长效机制。

三、工作对象

全市范围内房屋市政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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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强化扬尘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

1、加强房屋市政工程文明施工管理，明确扬尘控制目标、

防治措施，建立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台账，确保落实施工现场“六

个 100%”防尘措施，全面落实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。

2、建立健全信息调度机制和市镇两级监管机制，进一步加

强各部门工作联系，形成线上信息互享，线下联合执法的污染防

治体系。根据房屋市政工程实际情况，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

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，督促施工单位编制房屋市政工程施工

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方案。

3、充分发挥施工工地扬尘视频监管平台作用，各镇街住房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加大扬尘执法力度。对问题严重的项目责任单

位，采取通报、约谈、降级资质、限制评优及限制投标等措施，

督促整改到位。

（二）规范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

1、全面落实《中山市施工工程非道路移动机械油品直供方

案（试行）》，督促施工单位自主、按需选择配送单位，签订油

品配送协议。施工和油品供应单位须建立完善油品进货、使用、

销售台账备查，各镇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每月不少于一次对

各施工单位非道路移动机械油品直供落实情况进行抽查。

2、督促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单位严格实施非道路移动机械编

码登记制度，禁止使用未经过编码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。加大

对施工现场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管理检查力度，督促参建各方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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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要求。

（三）加强工程运输车辆管理

1、各建设、施工企业对工程运输管理必须做到“一不准进，

三不准出”。无牌无证车辆不准进；未冲洗干净的车辆不准出，

未全密闭的车辆不准出，超限、超载的车辆不准出。

2、运输车辆进出工地时，必须要有专人对其检查封盖是否

严密，保证装载后不会产生“滴撒漏”现象。运输车辆必须做到

平斗装车，装载物不得超过车辆核定载重。

（四）规范设置围挡公益广告

1、工地必须沿四周连续设置封闭围挡，施工现场围挡(墙)

外地面,应采取相应的硬化或绿化措施，确保干净、整洁、卫生,

无扬尘和垃圾污染。

2、建筑工地围挡公益广告应设在在邻近主干道、人流密集

区方向，临近的高速公路、国道、省道等重要场所应设置集景观

性、观赏性、艺术性为一体的围挡，公益广告要求美观大方，制

作精美，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。

3、建筑工地围挡要印制张贴“讲文明，树新风”“文明健

康，有你有我”等不同主题公益广告，或绘制相关类型的公益广

告。政治类宣传内容严禁上围挡，商业广告原则上不得上市政公

共工程围挡。刊载内容占封闭围挡墙体面积的比例不少于 30%。

（五）落实企业管理主体责任

1、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企业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，每日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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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检查建筑工地文明施工及围挡公益广告刊载工作，发现问题及

时整改到位。项目部应建立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台账，对喷淋降尘、

车辆出场冲洗等作业进行记录。

2、施工企业应建立扬尘污染防治检查制度及公示制度，定

期组织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扬尘专项检查，在施工现场出入口将工

程概况、扬尘污染防治措施、非道路移动机械清单、建设各方责

任单位名称及项目负责人姓名、本企业以及工程所在地相关业务

主管部门的投诉电话等信息向社会公示。

3、临近主要道路的围挡内侧应至少设置 1 套连续的喷淋降

尘设施，搭设高度 24m 以内的脚手架外立面四周宜设置不少于 1

道喷淋降尘设施，高度 24米以上的脚手架外立面四周宜设置不

少于 2 道喷淋降尘设施。施工作业期间每天开启不宜少于 5 次，

每次开启时间不宜低于 15 分钟。遇我市启动污染天气应对措施，

加大开启频率和开启时间。

4、建筑物或构筑物拆除前，应采取清理积尘、洒水、设置

隔档等措施。爆破作业应选择风力小的天气进行。支护结构内支

撑拆除宜优先采用切割工艺，避免采用打凿等扬尘大的工艺。

5、施工现场易产生扬尘的堆放材料应进行防尘覆盖；对粉

末状材料应封闭存放；机械剔凿作业时可用局部遮挡、掩盖、水

淋等防护措施。

五、活动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即日起至 5 月 15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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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属各有关单位、各镇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结合工作

实际，研究专项整治活动的相关事宜，细化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强

化措施，有效应对污染天气，全面开展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整治活

动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5 月 16 日至 5 月 25日）

全市范围房屋市政工程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开展自查自

纠，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定责任人、定时间、定措施落实整改，并

建立工作台账施工现场存档。

局属各有关单位、各镇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辖区内房

屋市政工程落实自查自纠和隐患整治的检查指导。市住房城乡建

设局于 5 月 25 日前开展一次不打招呼、不听汇报、直奔现场的

督查工作，及时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例。对督查中发现的违法违

规行为，及时向镇街进行反馈，督促镇街依法严厉查处。

（三）经验总结阶段（5 月 26 日至 5 月 30日）

局属各有关单位、各镇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部门扬

尘污染防治专项整治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，将工作开展情

况、取得成效、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等形成书面报告于 5 月 30

日前通过粤政易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汇总（联系人：邓凯琳，联

系电话：88266003）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局属各有关单位、各镇街住房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要站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，充分认识施工扬尘

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，切实履行扬尘治理的监管责任，加强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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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领导，细化对策措施，大力推进有关工作落实，确保完成既定

目标任务。

（二）强化监管执法。局属各有关单位、各镇街住房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要综合运用日常巡查、随机抽查和远程监控等手段，

加强监管，严格执法。对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的企业，

严肃查处，并记入诚信信息系统。

（三）健全长效机制。局属各有关单位、各镇街住房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要逐步建立执法联动机制，健全长效机制，构建房屋

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常态化监管机制，将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扬

尘治理作为日常重点工作，常抓不懈，继续巩固行动成果。


